新 北 市 私 立 格 致 高 級 中 等 學 校
財產物品 請購（修）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             
	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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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數量
	單位
	估（詢）價
	預計動支項目
用途及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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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組  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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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  任：
	總務主任：
	
	
	


    
第一聯：會計室  第二聯：總務處  第三聯：請購單位





第   聯：





說明：1.本單共三聯，第一聯存會計室，第二聯存總務處，第三聯存請購單位。


      2.請購財產，消耗品及非消耗品，應分別填寫請購單，請勿混雜。


      3.請購人員應詳填品名、規格、單位、數量、用途、請購日期。


      4.採購單位應附至少一家估價單。








